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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元以上 

未達一百萬元 

一百萬元(含) 以上 未達一萬元 

（直接核銷） 

依下列順序由相關單位核章 

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核章 研究發展處或國際產學服務處 事務組 主計室 秘書室 

不公告 

請購單經核准後 

通知廠商交貨 

公 告 

等標期至少 5個工作天 

驗收、核銷、結案 

一、100萬元以上案件通知主計室監辦 

二、網路請購系統形成黏貼憑證報帳核銷 

三、進入網路請購系統作業，並列印黏貼憑證

用紙逐級辦理核銷。 

四、依序會簽：研究發展處或國際產學服務

處、事務組、保管組（勞務採購得免

會）、主計室、秘書室 

檢附下列文件 

一、請購單 

二、採購公告資料 

三、廠商報價單 

四、規格或需求說明 

五、補助、委託契約、機關公文或經費核

定清單 

六、不採公告理由說明書（依本校科研採

購作業要點第五條（一）辦理） 

七、審查小組另簽成立 

審查、評定 

一、由審查小組對合格廠商進行審查 

二、審查結果做成會議紀錄 

檢附下列文件 

一、請購單（在本校主計請購系統點選

「科研採購」欄，輸入相關

資料後所產生之請購單） 

二、補助、委託契約、機關公文或經費核

定清單（十萬元以下得免） 

三、廠商報價單 

 

 

驗收、核銷、結案 

一、進入網路請購系統作業，

並列印黏貼憑證用紙逐級

辦理核銷。 

二、應檢附原請購文件及驗收

紀錄（十萬元以下得免驗

收紀錄） 

三、依序會簽：研究發展處或

國際產學服務處、事務

組、保管組（勞務採購免

會）、主計室、秘書室 

 

開標 

一、100萬元以上案件通知主計室監辦 

二、廠商資格審查 

三、填寫開標紀錄 

公告 

議價、決標 

一、100萬元以上案件通知主計室監辦 

二、議價前完成底價訂定 

三、填寫決標紀錄 

訂約 

一、得於訂定採購契約前與得標廠商進行協商 

二、確認廠商已繳納履約保證金 

※依本校科研採購作業要點第四條權責分工（三）採購

單位：採購案件招標、開標、審標、議、比價、決

標、訂約、爭議處理及驗收等事宜；於採購金額未

達一百萬元…為各學院、系所、研究中心及行政單

位，一百萬元以上為總務處。 


